附件：9
		[bookmark: _GoBack]2024年示范性创业园（孵化基地）评估认定打分表

	创业园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考核指标
	考核内容及分值
	评分标准
	初审分值
	复核分值
	备注

	
	实有生产和办公服务面积不少于6000平方米
	达不到要求的实有面积不参加评选。
	
	
	

	园区
条件
(20分)
	申报资料信息符合评分标准（8分）。
	申报资料格式整齐文字表述前后一致完整得5分；入驻实体数和营业执照一致得3分。
	
	
	

	
	公共服务区：创客咖啡室、路演室、培训室、创业成果展示室等公共服务场所数量不少于4个。（8分）
	每个功能区2分，每少一个扣相应分值。
	
	
	

	
	管理制度健全：有健全的企业入驻流程、有规范的服务标准、有详细的入驻实体档案库。（4分）
	每项得2分，不符合的扣相应分值。
	
	
	

	园区
服务
（27分）
	“三个入园”：政策入园、服务指导入园、创业宣传入园。（9分）
	每项3分，少一项扣相应分值。
	
	
	

	
	“三个统一”：建立一个常态化的联席制度、做一个宣传栏、挂一个牌子。（9分）
	每项3分，少一项扣相应分值。
	
	
	

	
	开展品牌形象活动：通过媒体对入驻实体先进个人、先进事迹进行宣传报道，制作展示创业品牌形象阵地，设立园区创业典型光荣榜（4分）
	每项1分，少一项扣相应分值。
	
	
	

	
	服务指导：具有10人以上相关专业专家团；能为创业者提供政策咨询、创业指导、风险评估、融资服务等管理人员服务机构。（5分）
	前一项3分，后四项，每一项0.5分，少一项扣相应分值。
	
	
	

	创业
就业
（53分）
	入驻实体不低于50户（20分）
	入驻实体达到50户，按20分的90%给分，每增加1户按0.003分计算，达不到不得分。
	
	
	

	
	每年新入驻实体不少于10户（8分）
	入驻实体达到10户，按8分的90%给分，每增加1户按0.003分计算，达不到不得分。
	
	
	

	
	安置就业人数不少于500人（25分）
	安置就业人数500人，按25分的90%给分，每增加1人按0.003分计算，达不到不得分。
	
	
	

	合计
	　
	100
	
	
	

	审核评估人：（签字）






